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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镇（乡）为载体，以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为核心，建设主导产业突出、产业链条深度融合、产村产城一体的农业产业强镇，促进产村融合、产城融合发展，繁荣镇域经济，带动农村发展，助推我省乡村产业振兴。
二、重点建设内容
（一）发展壮大农业主导产业。集中打造一个农业主导产业，其中：晋江市东石镇打造胡萝卜产业、宁化县城郊镇打造河龙贡米产业、永泰县嵩口镇打造李果产业、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打造水蜜桃产业、龙海市东园镇打造蔬菜产业、新罗区大池镇打造福建百香果产业、连城县北团镇打造连城白鸭产业、德化县上涌镇打造上涌优质米产业、建阳区回龙乡打造蛋鸡产业、长汀县河田镇打造河田鸡产业。按照全产业链发展思路，着力提升标准化示范基地生产水平，加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系列产品，打造区域品牌和产品品牌；发展农产品流通，建设完善仓储物流体系，发展电子商务，推进产销联盟，拓展休闲旅游等。
（二）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扶持一批管理规范、运营良好、联农带农能力强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尤其要加快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一批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服务行为规范、覆盖农业多产业链条的服务组织；加快培育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三）创新利益联结新机制。在推进“保底收购”、订单农业、吸纳就业等传统的利益联结机制基础上，积极探索股份合作、“保底收益+按股分红”、财政资金股权量化等更加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让农户更多分享乡村产业发展政策红利。
（四）探索乡村振兴新途径。通过产业强镇建设，探索集成政策、集中资金、集聚各类生产要素，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实现以产兴村、产镇融合的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可复制模式。
三、资金使用管理
（一）及时制定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产业强镇区域农业主导产业的相关项目建设，各创建县要按照“补短板、提水平”要求，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实际，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申报指南》，明确资金补助方向、补助方式、承担主体、补贴比例、发票要求、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等相关规定。
（二）创新资金使用方式。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按进度拨款、政府采购等资金使用方式，加快项目资金使用。由企业承担的建设项目原则上要带动三倍的社会资本投入，即中央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四分之一。其它经营主体、相关机构承担的项目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带动比例。
（三）严格资金使用规定。严禁将中央奖补资金用于兴建楼堂馆所或变相搞房地产开发；扶持项目不得超出镇域范围和批复的主导产业；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已经由部里统一建设，原则上产业强镇资金不再支持；已有普惠性政策渠道支持的建设内容（如农机购置补贴、农田建设、大型水利）、一次性消耗性支出（如肥料农药等投入品）原则上不得列入补贴范围。
（四）及时报备项目。各创建县项目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向省农业农村厅报备。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产业强镇要建立工作推进小组，由镇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协调推进各项工作和项目建设，确保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取得实效。 
（二）强化监督管理。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要加强沟通、分工协作。财政局要强化资金落实和政策监督，农业农村局要加强组织协调，指导乡镇抓好项目实施和竣工验收。要加大日常调度和工作督导，完善管理考核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强镇加快建设。
（三）强化总结宣传。及时总结农业产业强镇建设的典型经验和成熟模式，采取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全面展示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成效，营造政策实施的良好氛围。
（四）及时调度。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自7月起每个月底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业转移支付项目管理系统报送项目进展与资金使用情况。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5号前，要将阶段性执行情况和项目建设进度报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
- 3 -
1


